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招聘院长助理的通知
因刘惠君老师另有工作安排，为确保学院教学工作顺利进行，经学院党政领导议定并报校组织部同意，现启动院长助理院内招聘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格条件

1、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；

2、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职称；

3、爱岗敬业，有一定组织、协调能力；

4、具有教学管理经验者优先；
5、能立即上岗者优先。
二、工作职责

负责学院本科生教学、研究生教学及招生、就业工作。
三、聘任程序
1、个人应聘、学院推荐和教职工民主推荐相结合。
2、填写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应聘申报（推荐）表》（见附件）于6月13日中午12点前交学院8-202办公室。经学院资格审查后，公布、应聘情况。
3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在面试或测评的基础上讨论、研究，确定拟聘任人选并公示。
4、学院发文聘任，并将拟聘任人员名单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。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2013年6月6日

附件：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应聘申报（推荐）表
	姓名
（被推荐者姓名）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/学位
	
	职称
	

	所属系（中心）
	

	应聘（推荐）岗位
	

	应聘岗位目标任务：



